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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新北市卓越學校認證及獎勵實施計畫 

                 臺北縣政府教育局 99 年 12 月 24 日北教研字第 0991222475 號函頒 

一、計畫目標 

 （一）創發卓越經營策略，樹立學校典範。 

（二）實施卓越學校認證，提升教育品質。 

（三）獎勵學校辦理認證，建立夥伴關係。 

二、實施對象 

   （一）本縣所轄縣立高中職暨公私立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學校）。 

（二）依私立學校法第 57 條第 4項前段規定：「私立國民中小學校非政府捐助設立且未接受 

      政府獎補助者，經報請學校主管機關備查，其辦理前項各款事項，得不受本法及相關 

      法令之限制」。故私立國中小申請本項認證案時，須註明倘獲得認證時是否接受績效 

      補助經費。倘接受補助者，有關向學生收取之費用、用途及數額等，須受私立學校法 

      之規範，無法放寬。 

三、辦理時程 

（一）卓越學校認證以每年辦理 1次為原則，申請學校應於 100 年 2 月 11 日起至 3月 10 日 

   止向本局提出申請，並進行審查、獎勵與輔導。 

（二）各項工作辦理期程如下： 

    1、計畫公告：99 年 12 月。 

       2、辦理卓越學校認證工作坊：100 年 1 月。 

       3、受理申請：100 年 2 月 11 日（五）起至 100 年 3 月 10 日（四）止。 

       4、資料檢核：100 年 3 月 11 日（五）起至 100 年 3 月 18 日（五）止。 

       5、初審：100 年 3 月至 4月。 

       6、複審：100 年 5 月至 6月。 

       7、決審：100 年 7 月。 

       8、研討會暨頒獎典禮：100 年 7 月。 

四、認證向度 

   （一） 本計畫分為一般認證與進階認證，採單項認證，共分為 11 個向度： 

    1、一般認證 

（1）行政經營。 

（2）課程發展。 

（3）教師專業。 

（4）教師教學。 

（5）學生學習。 

（6）學生輔導。 

（7）家長參與。 

（8）環境營造。 

（9）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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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階認證 

（1）校長領導。 

（2）文化形塑。 

五、申請條件 

（一）凡符合單項認證條件之學校，皆得依其辦學結果進行申請，每校每年至多申請 3個認

證向度（不含進階認證）。 

（二）該年度有方案進入決審階段而未獲認證之學校，得下一年度起 2年內以同一方案逕參

加複審，以 1次為限。惟須於初審階段即依規定繳交報名表暨認證相關之成果資料。 

（三）認證期效為 3年，屆滿後得直接參與本認證工作之複審，無需參加初審。惟須於初審

階段即依規定繳交報名表暨認證相關之成果資料。 

（四）認證通過之學校，如有違反教育相關法令，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本局得以取消其 

      認證資格。 

六、認證範圍 

（一）學校均依教育階段別申請認證，區分為國小組、國中組及高中職組。 

（二）國中小、完全中學及高中附設國中小等跨教育階段之學校申請認證時，須受下列規範： 

       1、申請下列向度認證，須以最高教育階段別提出申請： 

（1）行政經營。 

（2）資源整合。 

（3）教師專業。 

（4）學生輔導。 

（5）家長參與。 

（6）環境營造。 

（7）文化形塑。 

（8）校長領導。 

    2、申請下列向度認證，須以教育階段別，區分為國小組、國中組及高中職組提出申請： 

        （1）學生學習。 

（2）課程發展。 

（3）教師教學。 

七、卓越學校認證委員會 

設立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卓越學校認證委員會，負責卓越學校認證標準之訂定或修正，

並提供相關諮詢。 

八、認證程序 

    （一）卓越學校認證及獎勵作業於每年 3月至 7月辦理，由審查小組負責審查事宜，採 

          初審、複審、決審等階段進行，各階段作業程序如下： 

    1、初審：由初審小組進行線上審查，通過審查標準者參加複審。 

    2、複審：通過初審學校，由複審小組進行實地訪視，視參加件數多寡，得採分組審 

             查。通過審查標準者參加決審。 

    3、決審：由認證委員會召開決審會議後，確認通過認證之學校，由本局核定公布為 

 卓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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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上初審小組及複審小組之組成方式，由本局另訂之。 

九、審查 

    （一）依據「2011 新北市卓越學校認證向度、指標、檢核項目、審查規準」（附件 1）進行 

     初、複審階段作業審查。 

    （二）評分分數說明： 

         1、「0分」為「資料未呈現」。 

         2、「1分」為「待改進」。（表示達到 20%以下之標準）。 

        3、「2分」為「尚可」。（表示達到 21% 至 40%標準）。 

         4、「3分」為「良好」。（表示達到 41% 至 60%標準）。 

         5、「4分」為「優良」。（表示達到 61% 至 80%標準）。 

         6、「5分」為「特優」。（表示達到 81%以上標準）。 

    （三）計分方式說明（四捨五入至小數點以下第 4 位） 

     1、審查規準分數 = 各委員評分分數總和/ 評審委員數。 

         2、檢核項目分數 = 審查規準分數總和 / 審查規準項數。 

         3、指標分數 = 檢核項目分數總和 / 檢核項目項數。 

         4、向度分數 = 指標分數總和 / 指標項數。 

    （四）初、複審通過標準： 

     1、初審：學校必須同時達到下列 3項標準，方能通過初審。  

（1）各項「檢核項目分數」不可有任何一項目低於 3分（含）以下。  

（2）各項「指標分數」達 4分（含）以上之項數應達 1 / 2（含）以上。  

（3）「向度分數」達 4分（含）以上。  

         2、複審：學校必須同時達到下列 3項標準，方能通過複審。  

（1）各項「檢核項目分數」不可有任何一項目低於 4分（含）以下。  

（2）各項「指標分數」達 5分之項數應達 1 / 2（含）以上。 

（3）「向度分數」達 4分（含）以上。   

    （五）審查結果彙整及通知 

    1、經初（複）審委員完成審查作業，填具初（複）審檢核表（附件 2）後，交由本局

彙整。 

     2、經本局召開初（複）審委員會議決定後，編製初（複）審學校結果通知單（附件 3），

個別函知受評學校。 

十、有關認證報名方式、學校資料繳交項目及格式等作業要項，由本局另訂作業須知後公告。 

十一、獎勵方式 

（一）經審查通過認證之學校，得依其申請向度分別給予下列獎勵： 

1、研討會暨頒獎：本局訂於 100 年 7 月辦理研討會暨頒獎典禮，公開表揚核定之卓 

                 越學校，頒發認證證書、網頁認證標章、獎牌，並邀請於研討會 

                 上進行方案分享。 

2、績效補助經費 

（1）依通過認證項目數，每通過一項認證，由本局核撥績效補助經費，每一單項 

     新臺幣 10 萬元整，並於認證通過後次年度核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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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績效補助經費須作為學校辦理教育活動、補助教師國內外參訪進修或充實及 

     改善教學設備之用。 

（3）績效補助經費倘規劃為補助教師國外參訪進修之用，須依「臺北縣政府及所 

     屬各機關學校申請出國案件審核要點」辦理。 

3、核予行政敘獎： 

              （1）通過「一般認證」其中任一向度之學校，依申請表所列名冊，校長及主辦人 

員 1至 2人各嘉獎 2次，餘有功人員各嘉獎 1次。 

           （2）通過「進階認證」其中任 1向度之學校，依申請表所列名冊，校長記功 1次， 

                主辦人員 1至 2人各嘉獎 2次，餘有功人員各嘉獎 1次。 

           （3）不同認證向度採分別敘獎，但校長及主辦人員最高以記功 2次為限，餘有功 

                人員最高以記功 1次為限。 

          4、辦理成果發表或經驗分享活動：通過認證之學校，得由本局或學校辦理認證向度 

             成果發表或經驗分享活動，以推廣卓越學校經驗。 

    （二）進入決審階段而未通過認證之學校 

          為鼓勵各校追求卓越教育品質，就進入決審階段而未通過認證之學校，酌予敘獎： 

1、任一向度進入決審階段而未通過認證之學校，依申請表所列名冊，校長、主辦人 

   員各嘉獎 1次。 

2、不同認證向度採分別敘獎。 

3、同時有向度通過認證亦有向度進入決審階段而未通過認證之學校，校長及主辦人

員最高以記功 1次為限，餘有功人員最高以嘉獎 2次為限。 

十二、進階認證 

    （一）校長領導 

1、校長在同一學校任內累計 4項以上卓越學校認證，可向本局申請「校長領導」認

證，備妥佐證文件直接進入本認證工作之決審階段，無需再參加初審及複審。佐

證文件之形式與規範由本局另行訂定後公告。 

2、倘經認證通過後，由本局頒給認證證書、網頁認證標章、獎牌及績效補助經費新

臺幣 10 萬元整。經費使用暨敘獎獎勵依本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3、績效補助經費於認證通過後次年度核撥，由認證通過校長以核撥當年度服務學校

提出申請。倘當年度校長已退休，則績效補助經費核撥至校長退休之學校。 

4、前項所提「4項認證向度」必含之向度如下： 

  （1）行政經營。 

  （2）課程發展、教師專業、教師教學等 3項向度之其中 1項。 

  （3）學生學習、學生輔導等 2項向度之其中 1項。 

    （二）文化形塑 

1、學校在 8年內累計 6項向度認證通過後，可向本局申請「文化形塑」認證，備妥

佐證文件直接進入本認證工作之決審階段，無需再參加初審及複審。佐證文件之

形式與規範由本局另行訂定後公告。  

2、倘經認證通過後，由本局頒給認證證書、網頁認證標章、獎牌及績效補助經費新

臺幣 10 萬元整。經費使用暨敘獎獎勵依本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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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校提出申請所採計之 6項認證向度，不受認證期效 3年之限制。 

4、前項所提「6項認證向度」必含之向度如下： 

  （1）行政經營。 

  （2）課程發展、教師專業、教師教學等 3項向度之其中 1項。 

  （3）學生學習、學生輔導等 2項向度之其中 1項。 

十三、輔導方式 

          通過一般認證向度之學校，應於授證起 2年內認養 3所尚未通過認證之學校，輔導

其申請卓越學校認證，所需經費由本局專案編列。 

十四、經費 

      由本局編列相關經費支應。 

十五、附件 

    （一）2011 新北市卓越學校認證向度、指標、檢核項目、審查規準。 

  （二）2011 新北市卓越學校認證初（複）審檢核表（評審委員用）。 

   （二）2011 新北市卓越學校認證初（複）審結果通知單（學校用）。 

十六、本計畫奉  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